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體育器材室管理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02.16體育委員會修訂
106.07.30體育委員會修訂
109.09.03體育委員會修訂
1. 目的:
1. 有效管理體育器材，提昇體育器材之使用效率及效能。
2.  學生能充分使用體育器材，以達物盡其用之功效。
3.  培養學生具責任心，養成負責的態度及習慣。
4.  物歸原位，培養學生愛物惜物之美德。
2. 管理對象: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。
3. 體育器材管理借用登記細則:
· 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借還用器材的時間：
   1.      上課時間：週一至週五
[bookmark: _GoBack]   2.      上午：08:00-12:00
   3.      下午：13:10-17:15
 ◎ 本校學生於上體育課時由班級之借用人(康樂股長.副康樂股長.班長等幹部) 借
用體育器材，得依借用程序辦理(需填寫器材使用登記表)，由借用人負責借用及
歸還之責任。
· 體育器材借還流程：
      按體育課規定時間到體育器材室，向管理老師填寫登記器材品項及數量，統一放
置在一個塑膠籃中並詳細清點，才可將借用物品攜離。使用完畢後至下課時間再
將體育器材交還至體育器材室並與管理老師核對無誤之後才能離開。
· 體育器材僅提供體育正課活動用，以上體育課為第一使用權，於下課時間不借予學生單獨個別使用，違者記過處分。
· 遇下雨天或場地泥濘、考試期間不宜運動時，得停止借用器材。
· 危險器材（具有危險性質），須有老師在場指導才可使用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· 借用之體育器材，除因對外競賽需使用，不得攜出校外，違者校規處份。
· 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借用器材，應於下課後五分鐘內歸還。
· 各社團練習使用使用器材，由該社團老師或社長負責借用及歸還。
4. 借用人或借用之班級，應愛護公務，不得故意毀損，如係不是人為而自然損壞，應
立即交給管理老師檢查；如故意毀損，遺失需負責賠償或尋回失物之責，失物應於
二日內送回，否則應照價賠償（由借用人或班級班費賠償）不得異議。借用器材若
有因非自然損耗支破損或毀壞時，學校將於學期結束前，向該借用之班級索價。各
個器材之賠償價格(已折價)如下:
	品  項
	價  格
	品  項
	價  格

	籃 球
	300元
	跳 繩
	150元

	排 球
	250元
	撞球桿
	550元

	足 球
	250元
	扯 鈴
	200元

	羽球拍
	200元
	借用塑膠籃
	250元

	樂樂棒球-球棒
	200元
	躲避飛盤
	300元

	樂樂棒球-球
	50元
	
	


五.借用體育器材時，應遵守相關規定，若有爭端應即報請體育組排解仲裁不
 得自行解決。
六.本管理辦法經呈體育委員會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